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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安信” 或“公司” ）于2022年5月16日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2022年5月18日召开了公

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及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分别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监事会主席以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齐向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二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齐向东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奇安信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二、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的议案》，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 ：姜军成（主任）、吴云坤、徐建军、赵炳弟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徐建军（主任）、齐向东、赵炳弟

审计委员会 ：孟焰（主任）、吴云坤、赵炳弟

其中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

审计委员会主任孟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具备会计或财务管理相关的专业经验，上述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奇安信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三、第二届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继冉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二届监

事会任期一致。

张继冉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奇安信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四、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经理（即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关于指定吴云坤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同意聘任吴云坤先生为公司经理（即总裁），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2、同意聘任杨洪鹏先生、何新飞先生、徐贵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第二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3、同意聘任刘红锦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4、同意指定吴云坤先生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同时公司

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聘任董事会秘书。

吴云坤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7层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56509268

传真：010-56509199

邮箱：ir@qianxin.com

吴云坤先生、 杨洪鹏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奇安信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1）。 何新飞先生、徐贵斌先生、刘红锦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奇安信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等方面均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应具备的能力，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详见

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5日

附件：

何新飞，男，生于1973年3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工商管理专业。1996年7月至2000年6月，任合肥科苑电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集成部经理；2000年6月至2001年5月，任合肥未来计算机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系统集成

部经理；2001年5月至2003年5月， 任清华比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分区经理；2003年5

月至2006年2月， 任联想计算机系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华东区总经理；2006年2月至2016

年12月，任网神股份执行副总裁；2016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何新飞先生持有公司17857股股份，占公司公告时总股本的比例为0%，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徐贵斌，男，生于1975年12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毕业于河北政法

管理干部学院法律专业。 2000年3月至2002年1月， 任河北国源信息通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02年1月至2003年10月， 任河北九州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10月至

2005年12月，任河北鑫科集团IT事业部总经理；2006年3月至2007年10月，任石家庄竹林

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4月至2012年1月、2014年8月至2017年7月，任奇虎科

技技术总监；2017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华南基地负责人。

徐贵斌先生持有公司20408股股份，占公司公告时总股本的比例为0%，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红锦，女，生于1977年11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国人

民大学会计学专业，2000年1月至2004年3月， 任中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助

理；2004年3月至2009年4月， 任北京有生博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9年4月至

今，任网神股份财务总监；2019年4月至2019年5月，任本公司董事；2017年5月至今，任本

公司财务总监。

刘红锦女士持有公司5102股股份，占公司公告时总股本的比例为0%，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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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4日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根据《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21日以邮件方式发送。经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全体监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张继冉主持，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参会监事逐项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张继冉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

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有效降低财务费用，不

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事项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

意公司此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奇安

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2）。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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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名称：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

目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金额:2,072.41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

入及理财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2,072.41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

机构均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相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0]1356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01,941,

579.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6.1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5,718,922,581.90元。 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23,253,184.71元， 公司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5,395,669,

397.19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

了信永中和XYZH/2020BJA120513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承销协议补充协议， 原发行费用中的承销费由不含税金额调整为含税金额，导

致实际扣除的发行费合计变更为人民币307,067,554.76元， 公司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变

更为人民币5,411,855,027.14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奇安信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集团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及营销网络体系建设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的披露，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云和大数据安全防护与管理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84,925.75 84,925.75

2 物联网安全防护与管理系统项目 58,423.67 58,423.67

3 工业互联网安全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69,548.73 69,548.73

4 安全服务化建设项目 95,323.24 95,323.24

5 基于“零信任” 的动态可信访问控制平台建设项目 31,441.32 31,441.32

6 网络空间测绘与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设项目 67,976.39 67,976.39

7 补充流动资金 42,360.91 42,360.91

8 集团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27,305.19 27,305.19

9 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64,986.73 64,801.18

合计 542,291.93 542,106.38

注：项目8、9为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拟使用超募资金为含利息的金额，项目投

资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三、本次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

达到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

截至2022年6月21日，公司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①

实际累计投资金额②

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

续费）③

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④

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

目

64,801.18 63,433.27 704.50 2,072.41

注：募集资金节余金额④=①-②+③,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四、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在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

的前提下，坚持谨慎、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

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支出。

五、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将募投项目“营销

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2,072.41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

及理财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

构、项目实施主体、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相关意见

（一）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有效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本次事项的审

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审议程序，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此次对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安排。

（二）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有效降低财务费用，不

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事项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此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合

理优化配置资源，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和长期发展战略，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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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6月24日上午9:00时

2、 召开地点：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迎宾中大道2111号江铃汽车大厦20楼第一会议室

+WebEx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邱天高

6、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份

数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A�股 2 354,189,000 41.0314% 13 4,011,191 0.4647% 15 358,200,191 41.4961%

B�股 3 290,059,275 33.6022% 3 493,088 0.0571% 6 290,552,363 33.6594%

总体 5 644,248,275 74.6337% 15 4,504,279 0.5218% 20 648,752,554 75.1555%

其中：

中

小股东

3 13,843,881 1.6038% 15 4,504,279 0.5218% 18 18,348,160 2.1256%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8,142,110 99.9838% 32,581 0.0091% 25,500 0.0071%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648,694,473 99.9910% 32,581 0.0050% 25,500 0.0039%

其中：

中小股东

18,290,079 99.6835% 32,581 0.1776% 25,500 0.139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8,142,110 99.9838% 32,581 0.0091% 25,500 0.0071%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648,694,473 99.9910% 32,581 0.0050% 25,500 0.0039%

其中：

中小股东

18,290,079 99.6835% 32,581 0.1776% 25,500 0.139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8,142,110 99.9838% 32,581 0.0091% 25,500 0.0071%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648,694,473 99.9910% 32,581 0.0050% 25,500 0.0039%

其中：

中 小 股

东

18,290,079 99.6835% 32,581 0.1776% 25,500 0.139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8,142,110 99.9838% 32,581 0.0091% 25,500 0.0071%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648,694,473 99.9910% 32,581 0.0050% 25,500 0.0039%

其中：

中小股东

18,290,079 99.6835% 32,581 0.1776% 25,500 0.139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8,154,610 99.9873% 32,581 0.0091% 13,000 0.0036%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648,706,973 99.9930% 32,581 0.0050% 13,000 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集团” ）之控股子公司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1,340,308 33.3063% 2,670,883 66.3707% 13,000 0.3230%

B�股 283,160,674 97.4560% 7,391,689 2.5440% 0 0.0000%

总体 284,500,982 96.5796% 10,062,572 3.4159% 13,000 0.0044%

其中：

中 小 股

东

8,272,588 45.0867% 10,062,572 54.8424%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7、 关于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

架方案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978,610 98.8673% 32,581 0.8096% 13,000 0.3230%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94,530,973 99.9845% 32,581 0.0111% 13,000 0.0044%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8、 关于公司与江西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978,610 98.8673% 32,581 0.8096% 13,000 0.3230%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94,530,973 99.9845% 32,581 0.0111% 13,000 0.0044%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与福特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关联股东：福特汽车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276,228,394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8,153,410 99.9869% 33,781 0.0094% 13,000 0.0036%

B�股 14,323,9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372,477,379 99.9874% 33,781 0.0091% 13,000 0.0035%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1,379 99.7450% 33,781 0.1841%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与南昌宝江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的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978,610 98.8673% 32,581 0.8096% 13,000 0.3230%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94,530,973 99.9845% 32,581 0.0111% 13,000 0.0044%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与麦格纳动力总成（江西）有限公司（原名“格特拉克（江西）传动系统

有限公司” ） 的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978,610 98.8673% 32,581 0.8096% 13,000 0.3230%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94,530,973 99.9845% 32,581 0.0111% 13,000 0.0044%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公司与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

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合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978,610 98.8673% 32,581 0.8096% 13,000 0.3230%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94,530,973 99.9845% 32,581 0.0111% 13,000 0.0044%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公司与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2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978,610 98.8673% 32,581 0.8096% 13,000 0.3230%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94,530,973 99.9845% 32,581 0.0111% 13,000 0.0044%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公司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978,610 98.8673% 32,581 0.8096% 13,000 0.3230%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94,530,973 99.9845% 32,581 0.0111% 13,000 0.0044%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5、关于公司与江西江铃李尔内饰系统有限公司的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合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978,610 98.8673% 32,581 0.8096% 13,000 0.3230%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94,530,973 99.9845% 32,581 0.0111% 13,000 0.0044%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6、关于公司与南昌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

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978,610 98.8673% 32,581 0.8096% 13,000 0.3230%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94,530,973 99.9845% 32,581 0.0111% 13,000 0.0044%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7、公司章程修订案（2022年）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8,154,610 99.9873% 32,581 0.0091% 13,000 0.0036%

B�股 290,552,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总体 648,706,973 99.9930% 32,581 0.0050% 13,000 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

18,302,579 99.7516% 32,581 0.1776% 13,000 0.070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邓颖、刘阳骄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纪要》；

（二）、《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80� � � � � � � � � �证券简称：卧龙电驱 公告编号：2022-046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浙江龙能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能电力” ）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增资，并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新股东。 公司拟

以现金方式增资199,999,968元，其中40,816,320元计入龙能电力的注册资本，159,183,648元计入龙

能电力的资本公积。 公司与其他共12位增资股东（详细名单见后文）拟以现金方式合计增资435,373,

330元，其中88,851,700元计入龙能电力的注册资本，346,521,630元计入龙能电力的资本公积。 本次

增资后，龙能电力的注册资本将由193,831,207元增至282,682,907元，公司持有龙能电力的股权比例

将由40.17%增至41.98%。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由于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控股” ）持有龙能电力

1.61%（本次增资后比例）的股权、上海卧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资管” ）持有龙能电力

0.78%（本次增资后比例）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卧龙控股、卧龙资管构

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东

大会批准。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卧龙控股及其控制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进行

的交易的累计次数为3次（含本次），金额为395,639,968元；过去12个月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

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为1次（含本次），其金额为199,999,968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

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的5%。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尚需交易各方正式签署增资协议，并办理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登记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各方应尽力配合各类登记变更手续的办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金研益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上虞乾信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浙创秋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市国改创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冯海良、宋四根、罗国标、徐静、王建乔、车四宝和广州潮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拟出资435,373,330元对龙能电力进行增资。 公司拟出资199,999,968元对龙能电力进行增资，其

中40,816,320元计入龙能电力的注册资本。 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投资的对价。

2022年6月24日，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已经公司八届十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各交易方尚未正式

签署《关于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公司将在履行审批程序后与各交易方及时签

署正式协议。

各增资方的拟定增资金额如下：

序号 投资人名称 认购股数（股） 投资金额（元）

1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244,900 60,000,010

2 杭州金研益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26,530 30,999,997

3 绍兴上虞乾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50,000 12,005,000

4 杭州浙创秋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73,100 17,998,190

5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816,320 199,999,968

6 绍兴市国改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81,630 19,999,987

7 冯海良 10,204,100 50,000,090

8 宋四根 6,122,450 30,000,005

9 罗国标 204,090 1,000,041

10 徐静 408,170 2,000,033

11 王建乔 500,000 2,450,000

12 车四宝 800,000 3,920,000

13 广州潮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20,410 5,000,009

合计 88,851,700 435,373,330

本次增资后，公司对龙能电力的持股比例由40.17%增加至41.98%。

龙能电力主营业务为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光伏发电系统、储能系统以及综合能源管理服务。

由于卧龙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卧龙资管为卧龙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卧龙控股、卧龙资管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卧龙控股、卧龙资管持有龙能电力的股权，

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龙能电力增资，主要是为了公司光伏电站业务持续健康经营发展，有利于该

子公司继续深耕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业务，持续扩大运营规模，有利于该子公司加大对储能等战略新兴业

务的研发投入，提升光储业务研发实力。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本公司八届十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对相关议案

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庞欣元先生、黎明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7名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

司独立董事黄速建先生、陈伟华先生、邓春华女士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程序以及公司履行程序的情况

交易生效需获得增资协议签署主体内部审批程序批准，需完成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一年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卧龙控股及其控制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

业）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交易累计金额为人民币395,639,968元（含本次），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5%；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金

额为人民币 199,999,968元（含本次），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历史关联交易详

见：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卧龙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卧龙资管为卧龙控股的控股子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卧龙控股、卧龙资管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人名称：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146113702K

成立时间：1984年9月

注册地址：浙江省上虞经济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大道西段1801号

法定代表人：陈嫣妮

注册资本：80,800万元人民币

实际控制人：陈建成

主要股东：陈建成持股48.93%，陈嫣妮持股38.73%

经营范围：电机制造；电机及控制系统、输变电、电动车、电源产品、机电一体化及工业自动化产品等

高技术产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商贸、酒店等实业投资；对外投资；投资经营管理；机电产品及其原材料的

销售；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凭许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人名称：上海卧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4593J

成立时间：2017年6月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贵路719号701-2室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沧泾路399号

法定代表人：王希全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实际控制人：陈建成

主要股东：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地产” ）持股100%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方2021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名称

科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卧龙控股 3,584,932.71 1,385,390.54 2,564,583.71 150,204.48

卧龙资管 10,214.57 -462.40 289.16 -467.75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以及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的类别为公司与关联人（卧龙控股、卧龙资管）共同投资，具体情形为公司向共同投资的

企业增资。 交易标的的名称为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类别为股权资产。

2.交易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081677952A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13年10月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东山路15号

注册资本：19,383.120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气设备修理；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

修、承试；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3.权属状况说明

龙能电力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标的公司运营情况

龙能电力成立于2013年10月，2021年3月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从事绿色清洁能源

行业，主营业务为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光伏发电系统、储能系统以及综合能源管理服务，目前业务已

拓展至浙江、江西、安徽、河南等全国7个省份；龙能电力专注于为广大工商业企业提供持续可靠的绿色

能源和节能服务，与工商业企业共享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发展红利。

5.交易标的龙能电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交易标的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前后，龙能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77,861,588 40.17% 118,677,908 41.98%

2 龙柏集团有限公司 45,250,000 23.35% 45,250,000 16.01%

3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0 0.00% 12,244,900 4.33%

4 冯海良 0 0.00% 10,204,100 3.61%

5 朱柏根 9,197,318 4.75% 9,197,318 3.25%

6 王小鑫 6681250 3.45% 6,681,250 2.36%

7

杭州金研益后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0.00% 6,326,530 2.24%

8 宋四根 0 0.00% 6,122,450 2.17%

9

绍兴上虞龙祺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725,000 2.95% 5,725,000 2.03%

10 其他 49,116,051 25.34% 62,253,451 22.02%

合计 193,831,207 100% 282,682,907 100%

2.其他股东无优先认缴权。

3.龙能电力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龙能电力总资产164,731.93万元，净资产63,422.79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17,278.20万元，净利润5,897.93万元。（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截至2022年3月31日，龙能电力总资产164,950.21万元，净资产70,821.20万元，2022年第一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3,000.04万元，净利润76.9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最近12个月内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基本情况

龙能电力最近12个月内未进行资产评估、减资或改制。 龙能电力最近12个月内的增资情况如下：

序号

增资日期 变更前注册资本 变更后注册资本

（市场管理局备案日） （万元人民币） （万元人民币）

1 2022/3/15 17,535.1207 19,383.1207

2 2022/2/14 16,140.1207 17,535.1207

3 2021/7/16 15,912.7951 16,140.1207

出于公司自身投资计划的考虑，公司未参与龙能电力近12个月内的上述3次增资。关联人卧龙控股、

卧龙资管在2021年12月签署了增资协议，在2022年2月经市场管理局备案后正式为龙能电力的股东。 上

述关联人未参与本次增资。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增资定价按照龙能电力投前估值人民币9.5亿元确定，该定价参考了龙能电力所处行业发展趋

势、自身经营管理团队、技术能力、产能规划和未来发展战略和财务数据（如净利润规模、每股净资产）

等各方面因素，本次增资价格由增资各方基于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共同协商确定。各增资方均以现金

方式出资，增资金额全部计入龙能电力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龙能电力上一轮增资(增资协议为2022年2月签署)的投前估值为77,154.53万元，上一轮实际投资8,

131.20万元，投后估值为85,285.73万元。 本次投前估值较上一轮有所增长，是综合考虑了光伏行业的景

气度和龙能电力近期在项目储备上的良好表现。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增资协议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序号 合同主体

甲方 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二 杭州金研益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三 绍兴上虞乾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四 杭州浙创秋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五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六 绍兴市国改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七 冯海良

乙方八 宋四根

乙方九 罗国标

乙方十 徐静

乙方十一 王建乔

乙方十二 车四宝

乙方十三 广州潮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交易价格

各方合计增资金额为435,373,330元人民币，合计认购88,851,700股股份，每股价格4.90元。其中，

本公司以199,999,968元认购龙能电力40,816,320股股份。

3.支付方式：现金

4.支付期限：在先决条件成就且增资协议签署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各增资方将一次性支付增资款。

5.协议的交割日和过渡期

本次增资新增的股份自各增资方将增资款存入龙能电力指定的银行账户之日起交割。 自增资交割

日起，各增资方取得股东资格，享有所对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6.协议的生效条件：

(1)龙能电力的股东大会已经作出同意本次增资的决议；

(2)未发生各方在增资协议中所作声明和保证在重大方面不真实、不准确和存在误导的情形；

(3)本次增资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

(4)本次增资协议获得双方内部和外部（如有）审批程序批准。

7.生效时间：本次增资协议自各方签署后生效。

8.违约责任:

(1)若违约方违反本次增资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责任、承诺、声明及/或保证，均应视为违约，违约方

应向非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所引致的对非违约方所造成的所有损失、诉讼、司法程序费用。

(2)龙能电力不得利用本次增资款进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洗钱、违法违规、金融犯罪等活动。 若发

生挪用增资款行为，各增资方有权撤回投资并要求龙能电力承担增资款金额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3)若各增资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向龙能电力缴付增资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当向龙能电力

支付其认缴增资款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的，龙能电力有权单方终止本次增资协议。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有利于龙能电力继续深耕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业务，持续扩大运营

规模，有利于子公司加大对储能等战略新兴业务的研发投入，提升光储业务研发实力。

公司此次向龙能电力增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和其它重大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龙能电力的持股比例由40.17%增至41.98%，本次交易对当期经营业绩影

响较小。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情况，不会产生同业竞争；若本次

增资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新增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事前就本次增资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

对本关联交易的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八届十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其中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均表

决通过，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增资的变更登记手续尚需取得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一）年初至今公司与本次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从本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卧龙控股及其控制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下同）累计已

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267,999,968元（含本次）。

（二）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金额（元） 交易时间

1 卧龙控股、卧龙资管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220,000,004 2022年6月

2 卧龙地产 向关联方出售资产 68,000,000 2022年1月

3 卧龙天香南园 向关联方购买资产 127,640,000 2021年10月

经八届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出资向绍兴市上虞区卧龙天香南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香南园” ）购买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五星西路7号研究院的房产，关联

交易金额为12,764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并按相关合同条款如期履约。 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未对该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经八届十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持有的上海卧龙矿业有限公司（现名称为：卧龙矿

业(上海)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卧龙地产，关联交易金额为6,8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已履行了相

应的审议程序，并按相关合同条款如期履约。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关联方卧龙控股、卧龙资管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5日


